


响应文件目录及必须提供内容清单
响应文件目录如下，其中加*号内容为须提供的材料，不提供将导致响应无效。
一、响应文件目录
1、 *营业执照（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2、 第一包：省级（含）以上市场监管部门（CMA）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第二包：通过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的测评能力评估，《商用密码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第三包：无；
       （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报价单（格式自拟）；
3、 *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声明函（格式自拟）；
4、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承诺书（格式自拟）；
5、 *具有符合法律规定及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声明。（格式自拟）；
6、 *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比选时，应提供由法人出具的对本项目承担全部直接责任的承诺（格式自拟，非法人的分支机构可不提供）；
7、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咨询服务机构，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8、 [bookmark: _GoBack]*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报名人递交材料之日止，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未受到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活动各级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声明函。（格式自拟）
9、 *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 “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网站截图）；
10、 人员能力证明材料；
11、 企业能力证明材料；
12、 响应人可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13、 *项目服务方案。
二、递交材料方式 
　　1.线上递交(电子邮件发送):将投标文件制成PDF版，作为附件，发送到bsjlk@126.com邮箱。 
　　2.线下递交（纸质版一式三份或电子版一份递交，电子版可用U盘或光盘递交，均需密封提交）：一是本人或委托他人，将投标材料送至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15办公室。二是邮寄递交，请预留充足的邮寄时间，确保在截止日期前送达，建议使用“签收”服务。



